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33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江金一（原名江國林）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劉建畿律師

            林宜儒律師

            李慶榮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不服本院高雄簡易庭於中華

民國111年8月17日所為111年度簡字第1505號第一審簡易判決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0年度偵字第10258號、第15090

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江金一（原名江國林）因以買賣二手車、權利車為副業，為

避免衍生糾紛，而有使用車牌之需求，即於民國108年間，

聯繫不詳之網路賣家，以新臺幣（下同）1萬元購買偽造之

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車牌2面，伺機懸掛於其

他車輛。而其於109年5月4日向楊家榕購得車牌號碼000-000

0號自用小客貨車，因知悉該車為權利車，嗣欲將之出售至

澎湖，為免衍生糾紛，遂基於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犯意，於

110年5月3日8時49分前某時，將前開偽造車牌2面懸掛在AKW

-8761號自用小客貨車之前、後方而行駛，以此方式行使前

開偽造之車牌，足以生損害於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

貨車所有人賴長志即昱豐企業社、公路監理機關對於汽車牌

照管理及警察機關對於車輛道路交通違規事件舉發與裁罰之

正確性。嗣於110年5月3日8時49分許，江金一駕駛懸掛上開

偽造車牌之AKW-8761號自用小客貨車行經高雄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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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號碼頭管制站時，為警查得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

客車有積欠銀行貸款，其當場承認該車原車號為000-0000

號，因而循線查悉上情，並扣得偽造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

車牌2面。

二、案經賴長志訴由內政部警政署高雄港務警察總隊移送臺灣高

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一、按，被告於第二審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

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對於簡易判決有不服而上訴者，得準

用前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455條之1第3項分別定

有明文。查，上訴人即被告江金一經本院合法傳喚後，無正

當理由未到庭，有本院送達證書、刑事報到單、被告戶籍資

料、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簡表在卷可稽（見簡上卷第85

頁、第103頁、第121至122頁），爰依前揭規定，不待其陳

述逕行判決。

二、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上訴

人即被告江金一及辯護人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簡上卷第67

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或不

當情事，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

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均有證據能

力。至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無證據證明係

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式所取得，且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進行

證據之調查、辯論，被告等人於訴訟上之防禦權已受保障，

自得為判斷之依據。

三、訊據被告固坦承將上開偽造車牌懸掛於上開自小客貨車上，

惟否認行使偽造文書犯行，辯稱：我是向網路上的環保車商

購買，我有看到行照、讓渡書正本、車主身分證影本，我不

知道車牌是偽造的等語；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向環保

車商購買時，有看到原車主證件、讓渡書等相關資料，主觀

上認定買受之車牌有正當來源，且其所購得之車牌，因原車

主僅使用約1年即委賣，被告才認為車牌較新是合理的，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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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車牌係經專業鑑定始知悉為偽造，被告並無判斷車牌真偽

之專業能力等語。經查：

　㈠被告以買賣二手車、權利車為副業，經常收購報廢車、事故

車，於108年間購得偽造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牌2面，另

於109年5月4日購得AKW-8761號自用小客貨車，嗣於110年5

月3日前某時，將前開偽造車牌懸掛在AKW-8761號自用小客

貨車上，於行經碼頭管制站為警查獲等情，業據被告供承在

卷（見警一卷第3至5頁；偵一卷第95至97頁；簡上卷第65

頁），並有內政部警政署高雄港務警察總隊刑事案件陳報

單、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搜索扣押筆錄、扣

案物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車號查詢汽車車籍資料、彩

鴻實業有限公司110年5月14日彩車局字第1100514001號函、

AGB-8202號自用小客車行照、汽機車讓渡合約書、劉淼綿之

駕照及身分證影本、汽機車委賣合約書在卷可稽（見警一卷

第1頁、第17至18頁；警二卷第28至37頁、第41頁、第55

頁；偵一卷第117頁、第121至127頁），此部分事實，首堪

認定。

　㈡被告於偵查中供稱：我是向臉書賣二手車的網友，以1萬元

買車牌，當時對方說是報廢車的車牌，因我常要收報廢車及

事故車，有時都沒有車牌，所以需要安全的車牌，才會買起

來備用，該車牌很新，且有車牌行照正本及車牌車主的讓渡

書等語（見偵一卷第96頁），可知被告向網路不詳賣家購買

車牌時，即有查看該號牌車輛之基本資料，並知悉該2面車

牌外觀很新。而扣案車牌經本院於審理時當庭勘驗，結果顯

示該2面車牌外觀均相當新穎，沒有任何污損，且烤漆完

整，字跡清晰，為金屬材質，有勘驗筆錄可佐（見簡上卷第

107頁），可知扣案車牌之外觀新穎、狀況良好，顯非報廢

車輛之車牌甚明。

　㈢查，AGB-8202號自用小客車之車牌係於103年5月30日換發，

於同年6月12日過戶異動，登記之車主為劉淼錦，有車輛詳

細報表可參（見警一卷第18頁）。而證人劉淼錦於偵查中證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稱：我有一台車，是我兒子的父親買給我的，我有開，之後

因為需要錢付房租、水電費、小孩學費，就拿去當舖典當，

當舖叫我簽一堆東西，該車相關讓渡合約書、委賣合約書都

是我簽的，我的證件是給當鋪影印的，我沒有將車牌賣給他

人或在臉書上賣車牌，我沒有偽造車牌等語（見偵一卷第14

7至148頁），佐以上揭讓渡合約書、委賣合約書（見偵一卷

第125至127頁），可知證人劉淼錦確實有自103年6月起使用

該車輛至少半年之期間，直至104年1月13日始因缺錢而向當

鋪業者典當。考量當鋪業者取得流當車後，基於經濟利益之

考量，多會盡速處置(如出售予二手車商、親友、他人)或加

以利用，且流當車因價格低廉，存在相當之市場需求，殊無

將流當車長期塵封庫存而毫不加以利用、處置之商業習慣，

且被告自承係於108年間向不詳網路賣家取得車牌，可知被

告並非向證人劉淼錦直接購得，則AGB-8202號自用小客車之

車牌自104年起至108年止，應已幾經轉手及使用，並輾轉由

被告購得車牌，被告自承從事權利車、二手車買賣副業，當

知悉二手車、流當車交易之實務甚詳。審酌該車牌係於103

年間換發，至被告108年間購入時止，期間長達約5年，衡諸

社會通念，依一般人民使用車輛之經驗，殊無使用將近5年

之車輛，其車牌竟毫無汙損、刮痕、曲折凹陷外觀之可能，

被告亦供述係購買報廢車之註銷車牌（見警一卷第5頁；偵

一卷第96頁），顯見該車及車牌應歷經相當程度之使用，況

被告自承從事中古車、權利車買賣，對汽車車牌號碼、車牌

外觀應與車輛基本資料相符及中古車商品買賣各節，應較一

般民眾更為嫻熟。從而，被告於購買上開車牌時，於檢視相

關讓渡文件資料後，應可得知AGB-8202號自用小客車自103

年5月30日換發車牌後，業經多方轉手、使用之情事，然其

供承上開車牌嶄新，此已與報廢車牌通常老舊污損之一般社

會常情相悖，堪認被告應知悉所購入者係偽造之車牌甚明。

　㈣被告及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惟關於扣案車牌取得之過程，

被告於偵查中供述係於108年間向網友購買，且當時有簽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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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合約書，也有讓渡書及行照正本等語（見偵一卷第96

頁），嗣具狀表示係親自向車主購買、面交報廢車車牌2

面，並提出讓渡合約書等文件佐證（見偵一卷第119至127

頁），然再於本院審理時改稱係向網路上環保車商購買等語

（見簡上卷第65頁），是被告歷次供述關於扣案車牌取得之

來源，已有不同，則其取得扣案車牌之途徑是否正當，已非

無疑。且被告供稱係於網路購買報廢車之註銷車牌，然報廢

車之車牌，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30條第1項規定，於向公

路監理機關辦理報廢登記時須同時將牌照繳還，又依照道路

交通安全規則第12條第1項規定，汽車不得使用註銷車牌行

駛，被告從事中古車買賣之行業，對此等規定當知之甚詳，

則其從網路向非車主之來路不明賣家，購得扣案車牌，難認

有合法取得車牌之正當來源及事由。又觀前揭讓渡合約書、

委賣合約書上所記載之委賣日期均為104年1月13日，被告果

於108年間購入車牌，則當詳加詢問其時間差距之原因，以

瞭解車輛之相關交易資訊，對於該車牌之來歷均應清楚，依

其從事中古車買賣之經驗，應知市場上顯無將具有交易、使

用價值之車輛封存不動之可能，自當知悉該車牌顯有異常之

處。再扣案車牌業經鑑定認屬偽造，且由本院上揭勘驗之結

果，可知扣案車牌單純由外觀觀察，即顯有可疑之處，況汽

車車牌為監理單位所製發，應向監理站申請，若於網路或向

他人私下交易，極有可能係來源不明之贓物或偽造品，被告

為具有通常智識經驗之成年人，又以買賣二手車、權利車為

副業，竟於明知交易對象並非車主，且知悉扣案之車牌外觀

新穎，與車籍資料顯有不符，猶執意為之，其主觀上當有故

意甚明。從而，被告所辯，洵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㈤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按，汽車牌照為公路監理機關所發給，固具有公文書性質，

惟汽車牌照僅為行車之許可憑證，自屬於刑法第212條所列

特許證之一種(最高法院63年度台上字第1550號判決意旨參

照)。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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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特種文書罪。

五、原審判決以被告所犯事證明確，據以論罪科刑，並審酌被告

為免自己所購入之權利車遭尋獲衍生糾紛，竟擅將網路上購

得之偽造車牌懸掛於該車上並駕車行駛，足生損害於公路監

理機關對於車輛使用牌照管理及警察機關對於交通稽查之正

確性，犯後猶飾詞否認犯行，所為實應非難，兼衡其犯罪手

段、動機、整體情節，暨其於警詢中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

經濟狀況，及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前科素

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原審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

之折算標準，本院認原審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違法或不當之

處，被告仍執前詞，上訴否認犯行，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4

條、第368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威呈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陳俊宏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方錦源

　　　　　　　　　

　　　　　　　　　                    法  官  張  震

　　　　　　　　　　　　　　　　　　　

　　　　　　　　　                    法  官  黃立綸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毓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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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33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江金一（原名江國林）






選任辯護人  劉建畿律師
            林宜儒律師
            李慶榮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不服本院高雄簡易庭於中華民國111年8月17日所為111年度簡字第1505號第一審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0年度偵字第10258號、第15090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江金一（原名江國林）因以買賣二手車、權利車為副業，為避免衍生糾紛，而有使用車牌之需求，即於民國108年間，聯繫不詳之網路賣家，以新臺幣（下同）1萬元購買偽造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車牌2面，伺機懸掛於其他車輛。而其於109年5月4日向楊家榕購得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因知悉該車為權利車，嗣欲將之出售至澎湖，為免衍生糾紛，遂基於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犯意，於110年5月3日8時49分前某時，將前開偽造車牌2面懸掛在AKW-8761號自用小客貨車之前、後方而行駛，以此方式行使前開偽造之車牌，足以生損害於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所有人賴長志即昱豐企業社、公路監理機關對於汽車牌照管理及警察機關對於車輛道路交通違規事件舉發與裁罰之正確性。嗣於110年5月3日8時49分許，江金一駕駛懸掛上開偽造車牌之AKW-8761號自用小客貨車行經高雄市○○區○○○00號碼頭管制站時，為警查得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有積欠銀行貸款，其當場承認該車原車號為000-0000號，因而循線查悉上情，並扣得偽造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牌2面。
二、案經賴長志訴由內政部警政署高雄港務警察總隊移送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一、按，被告於第二審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對於簡易判決有不服而上訴者，得準用前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455條之1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即被告江金一經本院合法傳喚後，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有本院送達證書、刑事報到單、被告戶籍資料、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簡表在卷可稽（見簡上卷第85頁、第103頁、第121至122頁），爰依前揭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二、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江金一及辯護人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簡上卷第67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至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式所取得，且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被告等人於訴訟上之防禦權已受保障，自得為判斷之依據。
三、訊據被告固坦承將上開偽造車牌懸掛於上開自小客貨車上，惟否認行使偽造文書犯行，辯稱：我是向網路上的環保車商購買，我有看到行照、讓渡書正本、車主身分證影本，我不知道車牌是偽造的等語；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向環保車商購買時，有看到原車主證件、讓渡書等相關資料，主觀上認定買受之車牌有正當來源，且其所購得之車牌，因原車主僅使用約1年即委賣，被告才認為車牌較新是合理的，況該車牌係經專業鑑定始知悉為偽造，被告並無判斷車牌真偽之專業能力等語。經查：
　㈠被告以買賣二手車、權利車為副業，經常收購報廢車、事故車，於108年間購得偽造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牌2面，另於109年5月4日購得AKW-8761號自用小客貨車，嗣於110年5月3日前某時，將前開偽造車牌懸掛在AKW-8761號自用小客貨車上，於行經碼頭管制站為警查獲等情，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警一卷第3至5頁；偵一卷第95至97頁；簡上卷第65頁），並有內政部警政署高雄港務警察總隊刑事案件陳報單、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搜索扣押筆錄、扣案物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車號查詢汽車車籍資料、彩鴻實業有限公司110年5月14日彩車局字第1100514001號函、AGB-8202號自用小客車行照、汽機車讓渡合約書、劉淼綿之駕照及身分證影本、汽機車委賣合約書在卷可稽（見警一卷第1頁、第17至18頁；警二卷第28至37頁、第41頁、第55頁；偵一卷第117頁、第121至127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於偵查中供稱：我是向臉書賣二手車的網友，以1萬元買車牌，當時對方說是報廢車的車牌，因我常要收報廢車及事故車，有時都沒有車牌，所以需要安全的車牌，才會買起來備用，該車牌很新，且有車牌行照正本及車牌車主的讓渡書等語（見偵一卷第96頁），可知被告向網路不詳賣家購買車牌時，即有查看該號牌車輛之基本資料，並知悉該2面車牌外觀很新。而扣案車牌經本院於審理時當庭勘驗，結果顯示該2面車牌外觀均相當新穎，沒有任何污損，且烤漆完整，字跡清晰，為金屬材質，有勘驗筆錄可佐（見簡上卷第107頁），可知扣案車牌之外觀新穎、狀況良好，顯非報廢車輛之車牌甚明。
　㈢查，AGB-8202號自用小客車之車牌係於103年5月30日換發，於同年6月12日過戶異動，登記之車主為劉淼錦，有車輛詳細報表可參（見警一卷第18頁）。而證人劉淼錦於偵查中證稱：我有一台車，是我兒子的父親買給我的，我有開，之後因為需要錢付房租、水電費、小孩學費，就拿去當舖典當，當舖叫我簽一堆東西，該車相關讓渡合約書、委賣合約書都是我簽的，我的證件是給當鋪影印的，我沒有將車牌賣給他人或在臉書上賣車牌，我沒有偽造車牌等語（見偵一卷第147至148頁），佐以上揭讓渡合約書、委賣合約書（見偵一卷第125至127頁），可知證人劉淼錦確實有自103年6月起使用該車輛至少半年之期間，直至104年1月13日始因缺錢而向當鋪業者典當。考量當鋪業者取得流當車後，基於經濟利益之考量，多會盡速處置(如出售予二手車商、親友、他人)或加以利用，且流當車因價格低廉，存在相當之市場需求，殊無將流當車長期塵封庫存而毫不加以利用、處置之商業習慣，且被告自承係於108年間向不詳網路賣家取得車牌，可知被告並非向證人劉淼錦直接購得，則AGB-8202號自用小客車之車牌自104年起至108年止，應已幾經轉手及使用，並輾轉由被告購得車牌，被告自承從事權利車、二手車買賣副業，當知悉二手車、流當車交易之實務甚詳。審酌該車牌係於103年間換發，至被告108年間購入時止，期間長達約5年，衡諸社會通念，依一般人民使用車輛之經驗，殊無使用將近5年之車輛，其車牌竟毫無汙損、刮痕、曲折凹陷外觀之可能，被告亦供述係購買報廢車之註銷車牌（見警一卷第5頁；偵一卷第96頁），顯見該車及車牌應歷經相當程度之使用，況被告自承從事中古車、權利車買賣，對汽車車牌號碼、車牌外觀應與車輛基本資料相符及中古車商品買賣各節，應較一般民眾更為嫻熟。從而，被告於購買上開車牌時，於檢視相關讓渡文件資料後，應可得知AGB-8202號自用小客車自103年5月30日換發車牌後，業經多方轉手、使用之情事，然其供承上開車牌嶄新，此已與報廢車牌通常老舊污損之一般社會常情相悖，堪認被告應知悉所購入者係偽造之車牌甚明。
　㈣被告及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惟關於扣案車牌取得之過程，被告於偵查中供述係於108年間向網友購買，且當時有簽買賣合約書，也有讓渡書及行照正本等語（見偵一卷第96頁），嗣具狀表示係親自向車主購買、面交報廢車車牌2面，並提出讓渡合約書等文件佐證（見偵一卷第119至127頁），然再於本院審理時改稱係向網路上環保車商購買等語（見簡上卷第65頁），是被告歷次供述關於扣案車牌取得之來源，已有不同，則其取得扣案車牌之途徑是否正當，已非無疑。且被告供稱係於網路購買報廢車之註銷車牌，然報廢車之車牌，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30條第1項規定，於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報廢登記時須同時將牌照繳還，又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2條第1項規定，汽車不得使用註銷車牌行駛，被告從事中古車買賣之行業，對此等規定當知之甚詳，則其從網路向非車主之來路不明賣家，購得扣案車牌，難認有合法取得車牌之正當來源及事由。又觀前揭讓渡合約書、委賣合約書上所記載之委賣日期均為104年1月13日，被告果於108年間購入車牌，則當詳加詢問其時間差距之原因，以瞭解車輛之相關交易資訊，對於該車牌之來歷均應清楚，依其從事中古車買賣之經驗，應知市場上顯無將具有交易、使用價值之車輛封存不動之可能，自當知悉該車牌顯有異常之處。再扣案車牌業經鑑定認屬偽造，且由本院上揭勘驗之結果，可知扣案車牌單純由外觀觀察，即顯有可疑之處，況汽車車牌為監理單位所製發，應向監理站申請，若於網路或向他人私下交易，極有可能係來源不明之贓物或偽造品，被告為具有通常智識經驗之成年人，又以買賣二手車、權利車為副業，竟於明知交易對象並非車主，且知悉扣案之車牌外觀新穎，與車籍資料顯有不符，猶執意為之，其主觀上當有故意甚明。從而，被告所辯，洵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㈤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按，汽車牌照為公路監理機關所發給，固具有公文書性質，惟汽車牌照僅為行車之許可憑證，自屬於刑法第212條所列特許證之一種(最高法院63年度台上字第155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
五、原審判決以被告所犯事證明確，據以論罪科刑，並審酌被告為免自己所購入之權利車遭尋獲衍生糾紛，竟擅將網路上購得之偽造車牌懸掛於該車上並駕車行駛，足生損害於公路監理機關對於車輛使用牌照管理及警察機關對於交通稽查之正確性，犯後猶飾詞否認犯行，所為實應非難，兼衡其犯罪手段、動機、整體情節，暨其於警詢中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及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原審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本院認原審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違法或不當之處，被告仍執前詞，上訴否認犯行，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4條、第368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威呈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陳俊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方錦源
　　　　　　　　　
　　　　　　　　　                    法  官  張  震
　　　　　　　　　　　　　　　　　　　
　　　　　　　　　                    法  官  黃立綸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毓琪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33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江金一（原名江國林）



選任辯護人  劉建畿律師
            林宜儒律師
            李慶榮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不服本院高雄簡易庭於中華
民國111年8月17日所為111年度簡字第1505號第一審簡易判決（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0年度偵字第10258號、第15090號）
，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江金一（原名江國林）因以買賣二手車、權利車為副業，為
    避免衍生糾紛，而有使用車牌之需求，即於民國108年間，
    聯繫不詳之網路賣家，以新臺幣（下同）1萬元購買偽造之
    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車牌2面，伺機懸掛於其
    他車輛。而其於109年5月4日向楊家榕購得車牌號碼000-000
    0號自用小客貨車，因知悉該車為權利車，嗣欲將之出售至
    澎湖，為免衍生糾紛，遂基於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犯意，於
    110年5月3日8時49分前某時，將前開偽造車牌2面懸掛在AKW
    -8761號自用小客貨車之前、後方而行駛，以此方式行使前
    開偽造之車牌，足以生損害於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
    貨車所有人賴長志即昱豐企業社、公路監理機關對於汽車牌
    照管理及警察機關對於車輛道路交通違規事件舉發與裁罰之
    正確性。嗣於110年5月3日8時49分許，江金一駕駛懸掛上開
    偽造車牌之AKW-8761號自用小客貨車行經高雄市○○區○○○00
    號碼頭管制站時，為警查得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
    有積欠銀行貸款，其當場承認該車原車號為000-0000號，因
    而循線查悉上情，並扣得偽造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牌2
    面。
二、案經賴長志訴由內政部警政署高雄港務警察總隊移送臺灣高
    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一、按，被告於第二審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
    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對於簡易判決有不服而上訴者，得準
    用前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455條之1第3項分別定
    有明文。查，上訴人即被告江金一經本院合法傳喚後，無正
    當理由未到庭，有本院送達證書、刑事報到單、被告戶籍資
    料、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簡表在卷可稽（見簡上卷第85頁
    、第103頁、第121至122頁），爰依前揭規定，不待其陳述
    逕行判決。
二、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上訴
    人即被告江金一及辯護人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簡上卷第67
    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或不
    當情事，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至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無證據證明係公務
    員違背法定程式所取得，且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進行證據
    之調查、辯論，被告等人於訴訟上之防禦權已受保障，自得
    為判斷之依據。
三、訊據被告固坦承將上開偽造車牌懸掛於上開自小客貨車上，
    惟否認行使偽造文書犯行，辯稱：我是向網路上的環保車商
    購買，我有看到行照、讓渡書正本、車主身分證影本，我不
    知道車牌是偽造的等語；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向環保
    車商購買時，有看到原車主證件、讓渡書等相關資料，主觀
    上認定買受之車牌有正當來源，且其所購得之車牌，因原車
    主僅使用約1年即委賣，被告才認為車牌較新是合理的，況
    該車牌係經專業鑑定始知悉為偽造，被告並無判斷車牌真偽
    之專業能力等語。經查：
　㈠被告以買賣二手車、權利車為副業，經常收購報廢車、事故
    車，於108年間購得偽造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牌2面，另
    於109年5月4日購得AKW-8761號自用小客貨車，嗣於110年5
    月3日前某時，將前開偽造車牌懸掛在AKW-8761號自用小客
    貨車上，於行經碼頭管制站為警查獲等情，業據被告供承在
    卷（見警一卷第3至5頁；偵一卷第95至97頁；簡上卷第65頁
    ），並有內政部警政署高雄港務警察總隊刑事案件陳報單、
    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搜索扣押筆錄、扣案物
    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車號查詢汽車車籍資料、彩鴻實
    業有限公司110年5月14日彩車局字第1100514001號函、AGB-
    8202號自用小客車行照、汽機車讓渡合約書、劉淼綿之駕照
    及身分證影本、汽機車委賣合約書在卷可稽（見警一卷第1
    頁、第17至18頁；警二卷第28至37頁、第41頁、第55頁；偵
    一卷第117頁、第121至127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於偵查中供稱：我是向臉書賣二手車的網友，以1萬元買
    車牌，當時對方說是報廢車的車牌，因我常要收報廢車及事
    故車，有時都沒有車牌，所以需要安全的車牌，才會買起來
    備用，該車牌很新，且有車牌行照正本及車牌車主的讓渡書
    等語（見偵一卷第96頁），可知被告向網路不詳賣家購買車
    牌時，即有查看該號牌車輛之基本資料，並知悉該2面車牌
    外觀很新。而扣案車牌經本院於審理時當庭勘驗，結果顯示
    該2面車牌外觀均相當新穎，沒有任何污損，且烤漆完整，
    字跡清晰，為金屬材質，有勘驗筆錄可佐（見簡上卷第107
    頁），可知扣案車牌之外觀新穎、狀況良好，顯非報廢車輛
    之車牌甚明。
　㈢查，AGB-8202號自用小客車之車牌係於103年5月30日換發，
    於同年6月12日過戶異動，登記之車主為劉淼錦，有車輛詳
    細報表可參（見警一卷第18頁）。而證人劉淼錦於偵查中證
    稱：我有一台車，是我兒子的父親買給我的，我有開，之後
    因為需要錢付房租、水電費、小孩學費，就拿去當舖典當，
    當舖叫我簽一堆東西，該車相關讓渡合約書、委賣合約書都
    是我簽的，我的證件是給當鋪影印的，我沒有將車牌賣給他
    人或在臉書上賣車牌，我沒有偽造車牌等語（見偵一卷第14
    7至148頁），佐以上揭讓渡合約書、委賣合約書（見偵一卷
    第125至127頁），可知證人劉淼錦確實有自103年6月起使用
    該車輛至少半年之期間，直至104年1月13日始因缺錢而向當
    鋪業者典當。考量當鋪業者取得流當車後，基於經濟利益之
    考量，多會盡速處置(如出售予二手車商、親友、他人)或加
    以利用，且流當車因價格低廉，存在相當之市場需求，殊無
    將流當車長期塵封庫存而毫不加以利用、處置之商業習慣，
    且被告自承係於108年間向不詳網路賣家取得車牌，可知被
    告並非向證人劉淼錦直接購得，則AGB-8202號自用小客車之
    車牌自104年起至108年止，應已幾經轉手及使用，並輾轉由
    被告購得車牌，被告自承從事權利車、二手車買賣副業，當
    知悉二手車、流當車交易之實務甚詳。審酌該車牌係於103
    年間換發，至被告108年間購入時止，期間長達約5年，衡諸
    社會通念，依一般人民使用車輛之經驗，殊無使用將近5年
    之車輛，其車牌竟毫無汙損、刮痕、曲折凹陷外觀之可能，
    被告亦供述係購買報廢車之註銷車牌（見警一卷第5頁；偵
    一卷第96頁），顯見該車及車牌應歷經相當程度之使用，況
    被告自承從事中古車、權利車買賣，對汽車車牌號碼、車牌
    外觀應與車輛基本資料相符及中古車商品買賣各節，應較一
    般民眾更為嫻熟。從而，被告於購買上開車牌時，於檢視相
    關讓渡文件資料後，應可得知AGB-8202號自用小客車自103
    年5月30日換發車牌後，業經多方轉手、使用之情事，然其
    供承上開車牌嶄新，此已與報廢車牌通常老舊污損之一般社
    會常情相悖，堪認被告應知悉所購入者係偽造之車牌甚明。
　㈣被告及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惟關於扣案車牌取得之過程，
    被告於偵查中供述係於108年間向網友購買，且當時有簽買
    賣合約書，也有讓渡書及行照正本等語（見偵一卷第96頁）
    ，嗣具狀表示係親自向車主購買、面交報廢車車牌2面，並
    提出讓渡合約書等文件佐證（見偵一卷第119至127頁），然
    再於本院審理時改稱係向網路上環保車商購買等語（見簡上
    卷第65頁），是被告歷次供述關於扣案車牌取得之來源，已
    有不同，則其取得扣案車牌之途徑是否正當，已非無疑。且
    被告供稱係於網路購買報廢車之註銷車牌，然報廢車之車牌
    ，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30條第1項規定，於向公路監理機
    關辦理報廢登記時須同時將牌照繳還，又依照道路交通安全
    規則第12條第1項規定，汽車不得使用註銷車牌行駛，被告
    從事中古車買賣之行業，對此等規定當知之甚詳，則其從網
    路向非車主之來路不明賣家，購得扣案車牌，難認有合法取
    得車牌之正當來源及事由。又觀前揭讓渡合約書、委賣合約
    書上所記載之委賣日期均為104年1月13日，被告果於108年
    間購入車牌，則當詳加詢問其時間差距之原因，以瞭解車輛
    之相關交易資訊，對於該車牌之來歷均應清楚，依其從事中
    古車買賣之經驗，應知市場上顯無將具有交易、使用價值之
    車輛封存不動之可能，自當知悉該車牌顯有異常之處。再扣
    案車牌業經鑑定認屬偽造，且由本院上揭勘驗之結果，可知
    扣案車牌單純由外觀觀察，即顯有可疑之處，況汽車車牌為
    監理單位所製發，應向監理站申請，若於網路或向他人私下
    交易，極有可能係來源不明之贓物或偽造品，被告為具有通
    常智識經驗之成年人，又以買賣二手車、權利車為副業，竟
    於明知交易對象並非車主，且知悉扣案之車牌外觀新穎，與
    車籍資料顯有不符，猶執意為之，其主觀上當有故意甚明。
    從而，被告所辯，洵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㈤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按，汽車牌照為公路監理機關所發給，固具有公文書性質，
    惟汽車牌照僅為行車之許可憑證，自屬於刑法第212條所列
    特許證之一種(最高法院63年度台上字第1550號判決意旨參
    照)。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
    造特種文書罪。
五、原審判決以被告所犯事證明確，據以論罪科刑，並審酌被告
    為免自己所購入之權利車遭尋獲衍生糾紛，竟擅將網路上購
    得之偽造車牌懸掛於該車上並駕車行駛，足生損害於公路監
    理機關對於車輛使用牌照管理及警察機關對於交通稽查之正
    確性，犯後猶飾詞否認犯行，所為實應非難，兼衡其犯罪手
    段、動機、整體情節，暨其於警詢中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
    經濟狀況，及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前科素
    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原審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
    之折算標準，本院認原審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違法或不當之
    處，被告仍執前詞，上訴否認犯行，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4條
、第368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威呈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陳俊宏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方錦源
　　　　　　　　　
　　　　　　　　　                    法  官  張  震
　　　　　　　　　　　　　　　　　　　
　　　　　　　　　                    法  官  黃立綸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毓琪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33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江金一（原名江國林）



選任辯護人  劉建畿律師
            林宜儒律師
            李慶榮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不服本院高雄簡易庭於中華民國111年8月17日所為111年度簡字第1505號第一審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0年度偵字第10258號、第15090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江金一（原名江國林）因以買賣二手車、權利車為副業，為避免衍生糾紛，而有使用車牌之需求，即於民國108年間，聯繫不詳之網路賣家，以新臺幣（下同）1萬元購買偽造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車牌2面，伺機懸掛於其他車輛。而其於109年5月4日向楊家榕購得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因知悉該車為權利車，嗣欲將之出售至澎湖，為免衍生糾紛，遂基於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犯意，於110年5月3日8時49分前某時，將前開偽造車牌2面懸掛在AKW-8761號自用小客貨車之前、後方而行駛，以此方式行使前開偽造之車牌，足以生損害於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所有人賴長志即昱豐企業社、公路監理機關對於汽車牌照管理及警察機關對於車輛道路交通違規事件舉發與裁罰之正確性。嗣於110年5月3日8時49分許，江金一駕駛懸掛上開偽造車牌之AKW-8761號自用小客貨車行經高雄市○○區○○○00號碼頭管制站時，為警查得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有積欠銀行貸款，其當場承認該車原車號為000-0000號，因而循線查悉上情，並扣得偽造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牌2面。
二、案經賴長志訴由內政部警政署高雄港務警察總隊移送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一、按，被告於第二審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對於簡易判決有不服而上訴者，得準用前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455條之1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即被告江金一經本院合法傳喚後，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有本院送達證書、刑事報到單、被告戶籍資料、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簡表在卷可稽（見簡上卷第85頁、第103頁、第121至122頁），爰依前揭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二、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江金一及辯護人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簡上卷第67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至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式所取得，且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被告等人於訴訟上之防禦權已受保障，自得為判斷之依據。
三、訊據被告固坦承將上開偽造車牌懸掛於上開自小客貨車上，惟否認行使偽造文書犯行，辯稱：我是向網路上的環保車商購買，我有看到行照、讓渡書正本、車主身分證影本，我不知道車牌是偽造的等語；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向環保車商購買時，有看到原車主證件、讓渡書等相關資料，主觀上認定買受之車牌有正當來源，且其所購得之車牌，因原車主僅使用約1年即委賣，被告才認為車牌較新是合理的，況該車牌係經專業鑑定始知悉為偽造，被告並無判斷車牌真偽之專業能力等語。經查：
　㈠被告以買賣二手車、權利車為副業，經常收購報廢車、事故車，於108年間購得偽造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牌2面，另於109年5月4日購得AKW-8761號自用小客貨車，嗣於110年5月3日前某時，將前開偽造車牌懸掛在AKW-8761號自用小客貨車上，於行經碼頭管制站為警查獲等情，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警一卷第3至5頁；偵一卷第95至97頁；簡上卷第65頁），並有內政部警政署高雄港務警察總隊刑事案件陳報單、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搜索扣押筆錄、扣案物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車號查詢汽車車籍資料、彩鴻實業有限公司110年5月14日彩車局字第1100514001號函、AGB-8202號自用小客車行照、汽機車讓渡合約書、劉淼綿之駕照及身分證影本、汽機車委賣合約書在卷可稽（見警一卷第1頁、第17至18頁；警二卷第28至37頁、第41頁、第55頁；偵一卷第117頁、第121至127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於偵查中供稱：我是向臉書賣二手車的網友，以1萬元買車牌，當時對方說是報廢車的車牌，因我常要收報廢車及事故車，有時都沒有車牌，所以需要安全的車牌，才會買起來備用，該車牌很新，且有車牌行照正本及車牌車主的讓渡書等語（見偵一卷第96頁），可知被告向網路不詳賣家購買車牌時，即有查看該號牌車輛之基本資料，並知悉該2面車牌外觀很新。而扣案車牌經本院於審理時當庭勘驗，結果顯示該2面車牌外觀均相當新穎，沒有任何污損，且烤漆完整，字跡清晰，為金屬材質，有勘驗筆錄可佐（見簡上卷第107頁），可知扣案車牌之外觀新穎、狀況良好，顯非報廢車輛之車牌甚明。
　㈢查，AGB-8202號自用小客車之車牌係於103年5月30日換發，於同年6月12日過戶異動，登記之車主為劉淼錦，有車輛詳細報表可參（見警一卷第18頁）。而證人劉淼錦於偵查中證稱：我有一台車，是我兒子的父親買給我的，我有開，之後因為需要錢付房租、水電費、小孩學費，就拿去當舖典當，當舖叫我簽一堆東西，該車相關讓渡合約書、委賣合約書都是我簽的，我的證件是給當鋪影印的，我沒有將車牌賣給他人或在臉書上賣車牌，我沒有偽造車牌等語（見偵一卷第147至148頁），佐以上揭讓渡合約書、委賣合約書（見偵一卷第125至127頁），可知證人劉淼錦確實有自103年6月起使用該車輛至少半年之期間，直至104年1月13日始因缺錢而向當鋪業者典當。考量當鋪業者取得流當車後，基於經濟利益之考量，多會盡速處置(如出售予二手車商、親友、他人)或加以利用，且流當車因價格低廉，存在相當之市場需求，殊無將流當車長期塵封庫存而毫不加以利用、處置之商業習慣，且被告自承係於108年間向不詳網路賣家取得車牌，可知被告並非向證人劉淼錦直接購得，則AGB-8202號自用小客車之車牌自104年起至108年止，應已幾經轉手及使用，並輾轉由被告購得車牌，被告自承從事權利車、二手車買賣副業，當知悉二手車、流當車交易之實務甚詳。審酌該車牌係於103年間換發，至被告108年間購入時止，期間長達約5年，衡諸社會通念，依一般人民使用車輛之經驗，殊無使用將近5年之車輛，其車牌竟毫無汙損、刮痕、曲折凹陷外觀之可能，被告亦供述係購買報廢車之註銷車牌（見警一卷第5頁；偵一卷第96頁），顯見該車及車牌應歷經相當程度之使用，況被告自承從事中古車、權利車買賣，對汽車車牌號碼、車牌外觀應與車輛基本資料相符及中古車商品買賣各節，應較一般民眾更為嫻熟。從而，被告於購買上開車牌時，於檢視相關讓渡文件資料後，應可得知AGB-8202號自用小客車自103年5月30日換發車牌後，業經多方轉手、使用之情事，然其供承上開車牌嶄新，此已與報廢車牌通常老舊污損之一般社會常情相悖，堪認被告應知悉所購入者係偽造之車牌甚明。
　㈣被告及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惟關於扣案車牌取得之過程，被告於偵查中供述係於108年間向網友購買，且當時有簽買賣合約書，也有讓渡書及行照正本等語（見偵一卷第96頁），嗣具狀表示係親自向車主購買、面交報廢車車牌2面，並提出讓渡合約書等文件佐證（見偵一卷第119至127頁），然再於本院審理時改稱係向網路上環保車商購買等語（見簡上卷第65頁），是被告歷次供述關於扣案車牌取得之來源，已有不同，則其取得扣案車牌之途徑是否正當，已非無疑。且被告供稱係於網路購買報廢車之註銷車牌，然報廢車之車牌，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30條第1項規定，於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報廢登記時須同時將牌照繳還，又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2條第1項規定，汽車不得使用註銷車牌行駛，被告從事中古車買賣之行業，對此等規定當知之甚詳，則其從網路向非車主之來路不明賣家，購得扣案車牌，難認有合法取得車牌之正當來源及事由。又觀前揭讓渡合約書、委賣合約書上所記載之委賣日期均為104年1月13日，被告果於108年間購入車牌，則當詳加詢問其時間差距之原因，以瞭解車輛之相關交易資訊，對於該車牌之來歷均應清楚，依其從事中古車買賣之經驗，應知市場上顯無將具有交易、使用價值之車輛封存不動之可能，自當知悉該車牌顯有異常之處。再扣案車牌業經鑑定認屬偽造，且由本院上揭勘驗之結果，可知扣案車牌單純由外觀觀察，即顯有可疑之處，況汽車車牌為監理單位所製發，應向監理站申請，若於網路或向他人私下交易，極有可能係來源不明之贓物或偽造品，被告為具有通常智識經驗之成年人，又以買賣二手車、權利車為副業，竟於明知交易對象並非車主，且知悉扣案之車牌外觀新穎，與車籍資料顯有不符，猶執意為之，其主觀上當有故意甚明。從而，被告所辯，洵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㈤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按，汽車牌照為公路監理機關所發給，固具有公文書性質，惟汽車牌照僅為行車之許可憑證，自屬於刑法第212條所列特許證之一種(最高法院63年度台上字第155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
五、原審判決以被告所犯事證明確，據以論罪科刑，並審酌被告為免自己所購入之權利車遭尋獲衍生糾紛，竟擅將網路上購得之偽造車牌懸掛於該車上並駕車行駛，足生損害於公路監理機關對於車輛使用牌照管理及警察機關對於交通稽查之正確性，犯後猶飾詞否認犯行，所為實應非難，兼衡其犯罪手段、動機、整體情節，暨其於警詢中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及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原審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本院認原審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違法或不當之處，被告仍執前詞，上訴否認犯行，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4條、第368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威呈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陳俊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方錦源
　　　　　　　　　
　　　　　　　　　                    法  官  張  震
　　　　　　　　　　　　　　　　　　　
　　　　　　　　　                    法  官  黃立綸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毓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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